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棗
陽
衛
氏
源
流
尋
踪

衛
光
立

周
武
王
伐
紂
而
有
天
下
之
後
，
曾
大
封
兄
弟
，

把
大
部
分
的
土
地
都
分
賜
給
他
們
。
老
九
康
叔
，
最

初
封
於
康
，
後
來
改
封
於
最
難
平
定
的
商
故
都
朝
歌

畿
輔
地
，
國
號
﹁
衛
﹂
，
並
在
此
繁
衍
了
四
十
餘

代
，
一
直
到
戰
國
末
年
，
才
被
秦
所
滅
。
康
叔
被
後

世
稱
﹁
衛
康
叔
封
﹂
，
他
為
第
一
個
以
﹁
衛
﹂
為

氏
的
人
。
以
後
他
的
子
孫
多
以
國
為
氏
，
稱
﹁
衛

氏
﹂
。
衛
國
被
秦
兼
併
前
後
，
衛
氏
子
孫
多
散
入
鄰

國
，
其
中
一
支
到
其
鄰
近
的
趙
國
境
內
居
住
。
秦
改

郡
縣
，
這
支
衛
氏
所
居
住
的
地
方
屬
﹁
代
郡
﹂
︵
今

山
西
省
代
縣
︶
。
西
漢
初
，
代
郡
衛
氏
族
中
找
出
了

一
位
謹
厚
長
者
衛
綰
，
隨
從
漢
文
帝
︵
代
王
︶
入

朝
為
中
郎
將
，
經
景
帝
、
武
帝
兩
朝
，
他
官
至
﹁
御

史
大
夫
﹂
、
﹁
丞
相
﹂
。
到
東
漢
早
期
，
他
的
後
人

中
出
了
一
位
學
行
並
茂
的
儒
者
衛
嗃
，
漢
明
帝
遣
使

﹁
安
車
﹂
征
他
自
代
入
洛
陽
，
他
卻
在
路
過
河
東
安

邑
縣
︵
古
縣
名
，
今
山
西
省
夏
縣
北
︶
時
病
故
。
明

帝
賜
地
於
安
邑
作
其
葬
地
，
使
其
子
孫
守
墓
，
其
後

遂
在
安
邑
定
居
。

安
邑
衛
氏
後
代
孫
衛
覬
曾
顯
仕
於
魏
，
覬
子
衛

瓘
曾
顯
仕
於
晉
，
俱
博
學
善
書
能
文
，
尤
好
古
文
蟲

鳥
篆
書
。
衛
瓘
次
子
衛
恒
，
晉
書
法
家
，
善
作
草
、

章
草
、
隶
、
散
隶
四
種
書
體
，
官
至
黃
門
侍
郎
。

他
古
文
字
之
學
尤
深
。
晉
武
帝
太
康
初
年
，
汲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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冢
中
出
土
竹
書
數
十
年
，
以
衛
恒
為
主
譯
成
當
時
文

書
，
對
中
國
古
史
資
料
的
研
究
保
存
利
用
做
出
極
大

的
貢
獻
。
衛
恒
次
子
衛
玠
，
字
叔
寶
，
善
談
玄
理
，

至
江
左
，
史
稱
其
為
﹁
東
晉
中
興
第
一
名
士
﹂
，
曾

有
楹
聯
﹁
霜
凝
珠
彩
，
玉
映
冰
姿
﹂
頌
之
。
衛
瓘
有

族
子
衛
展
仕
於
晉
為
廷
尉
︵
大
法
官
︶
。
衛
展
女
衛

鑠
，
字
茂
漪
，
為
汝
陰
太
守
李
矩
之
妻
，
世
稱
﹁
衛

夫
人
﹂
，
善
書
，
有
︽
筆
陣
圖
︾
傳
世
，
被
後
人
稱

為
﹁
書
聖
﹂
的
晉
右
將
軍
王
羲
之
曾
從
其
學
書
，
唐

杜
甫
詩
云
：
﹁
學
書
初
學
衛
夫
人
，
但
恨
無
過
王
右

軍
﹂
，
即
指
此
事
。

衛
氏
留
居
安
邑
者
，
自
晉
以
降
延
綿
不
絕
。
清

康
熙
初
年
，
安
邑
下
王
村
有
衛
起
瑞
者
，
字
祥
徵
，

以
一
肩
行
李
到
湖
北
襄
陽
縣
︵
今
襄
陽
區
︶
吳
家
垓

落
腳
，
後
遷
至
棗
陽
縣
湖
河
鎮
︵
此
鎮
以
街
中
心
為

界
，
一
分
為
二
，
南
屬
湖
北
省
棗
陽
縣
轄
，
北
屬
河

南
省
唐
河
縣
轄
。
解
放
後
統
屬
湖
北
棗
陽
轄
︶
定

居
。
他
長
於
經
商
，
不
到
幾
年
工
夫
，
買
田
置
地
，

娶
妻
生
子
，
已
是
殷
實
人
家
了
。
祥
徵
公
生
一
子
名

持
國
︵
字
柱
臣
︶
，
二
孫
衛
珍
︵
字
待
聘
︶
、
衛
璽

︵
字
君
重
︶
。
及
長
，
待
聘
公
之
後
分
居
河
南
境

內
李
崗
︵
屬
唐
河
縣
湖
陽
鎮
轄
︶
而
稱
﹁
南
衛
﹂
，

君
重
公
之
後
分
居
湖
北
境
內
湖
河
鎮
，
故
稱
﹁
北

衛
﹂
。君

重
公
長
子
衛
名
時
，
字
永
清
，
號
海
峰
，
孫

廷
楠
、
廷
桐
、
廷
梓
，
均
以
誠
樸
篤
茂
，
友
雅
量
聞

於
鄉
里
。
其
時
衛
氏
家
益
富
饒
，
積
累
巨
萬
。
湖
河

鎮
老
宅
建
有
﹁
衛
家
祠
堂
﹂
，
續
修
了
族
譜
：
﹁
起

持
玉
名
廷
，
百
世
紹
文
光
，
修
德
應
遠
大
，
作
善
自

永
昌
﹂
；
雙
河
鎮
西
八
里
石
渠
寨
和
湖
河
鎮
南
八
里

衛
家
倉
房
分
別
置
有
田
產
，
俗
謂
吊
庄
，
分
稱
衛
家

東
倉
房
庄
和
南
倉
房
庄
。
三
兄
弟
分
家
時
，
廷
楠
公

守
湖
河
鎮
老
宅
，
廷
桐
公
居
東
倉
房
庄
，
廷
梓
公
居

南
倉
房
庄
。
從
此
，
三
支
衛
氏
三
地
生
息
，
百
餘
年

來
延
綿
不
絕
。

︹
待
聘
公
因
分
居
河
南
唐
河
縣
湖
陽
鎮
李
崗
，
長

期
疏
於
往
來
，
詳
情
未
知
。
僅
據
已
知
資
料
，
待
聘
公

有
二
子
，
長
子
名
儒
從
李
崗
遷
居
唐
河
縣
北
五
十
里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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潭
鎮
宋
庄
︵
後
歸
社
旗
縣
太
和
鄉
︶
，
因
無
子
而
以
其

弟
名
道
之
第
五
子
廷
楓
為
嗣
。
廷
楓
有
百
亮
、
百
朋
、

百
谷
、
百
度
四
子
。
現
所
知
百
谷
有
世
賢
、
世
芳
︵
無

子
︶
二
子
，
世
賢
有
紹
蓉
、
紹
周
︵
無
子
︶
二
子
，
紹

蓉
有
文
華
︵
退
休
於
南
京
工
商
銀
行
，
曾
任
高
級
經
濟

師
︶
、
文
重
二
子
。
太
和
鄉
衛
氏
現
約
有
五
十
戶
，

二
百
人
左
右
。
次
子
名
道
留
居
李
崗
，
現
大
約
有
二
十

多
戶
，
一
百
五
十
人
左
右
。
︺

廷
楠
公
守
居
湖
河
鎮
老
宅
。
位
於
東
街
的
衛
氏

祠
堂
中
祖
先
牌
位
、
族
譜
等
於
一
九
四○

年
過
日
本

兵
時
散
失
，
房
屋
因
年
久
失
修
於
一
九
六
九
年
被
生

產
隊
拆
除
。
現
尚
有
近
十
戶
衛
姓
人
家
在
此
生
息
。

衛
光
照
，
生
前
為
糧
食
系
統
國
家
職
工
，
有
三

子
：
長
子
修
道
，
曾
任
湖
河
鎮
東
街
村
民
兵
連
長
、

村
黨
支
部
副
書
記
等
職
，
孫
德
坤
，
現
為
駐
襄
樊
鐵

道
部
電
氣
化
二
處
物
資
料
幹
部
，
德
權
，
棗
陽
體
委

職
工
；
次
子
修
生
，
棗
陽
石
棉
廠
職
工
；
三
子
修

平
，
棗
陽
市
棉
花
公
司
職
工
。

衛
光
忠
，
生
前
為
湖
河
供
銷
社
職
工
，
有
四

子
：
長
子
修
全
，
太
平
供
銷
社
職
工
；
次
子
衛
軍
，

曾
任
棗
陽
市
成
人
學
校
幹
事
、
琚
灣
鎮
教
育
管
理
委

員
會
書
記
、
主
任
等
職
；
三
子
衛
青
，
在
家
務
農
，

四
子
衛
平
。

衛
光
勝
，
生
前
從
事
銀
貨
飾
物
加
工
修
造
營

生
，
有
一
子
修
金
務
農
，
孫
衛
錄
，
太
平
鎮
一
中
後

勤
主
任
，
另
二
孫
德
志
、
衛
三
在
家
務
農
。

衛
文
業
，
土
改
時
曾
任
鄉
文
書
，
愛
好
書
法
。

有
二
子
：
長
子
光
明
，
曾
任
湖
河
東
園
中
心
小
學
、

湖
河
高
級
小
學
校
長
，
湖
河
聯
校
工
會
主
席
等
職
。

孫
衛
濤
；
次
子
光
安
務
農
，
孫
紅
斌
。

衛
明
福
，
生
前
從
事
銀
貨
飾
物
加
工
修
造
營

生
。
有
四
子
：
長
子
吉
增
，
棗
陽
二
七○

廠
職
工
，

孫
衛
強
；
次
子
吉
平
，
棗
陽
市
磚
瓦
廠
職
工
，
孫
衛

成
；
三
子
吉
順
，
現
新
疆
務
工
，
孫
光
聚
、
雙
峰
；

四
子
吉
青
，
在
家
務
農
，
孫
光
鎖
。

衛
明
修
，
生
前
務
農
，
為
人
厚
道
，
有
二
子
：

長
子
炳
禮
，
棗
陽
市
郵
電
局
職
工
，
孫
建
寶
；
次
子

瑞
祥
，
曾
任
湖
河
聯
校
大
會
計
、
太
平
鎮
二
中
會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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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職
，
孫
建
軍
。

衛
修
興
，
抗
美
援
朝
退
伍
軍
人
，
有
三
子
：
長

子
德
華
，
棗
陽
工
商
局
幹
部
，
孫
衛
偉
、
應
宇
；
次

子
德
群
，
棗
陽
市
車
件
廠
職
工
，
孫
衛
星
、
應
新
；

三
子
德
立
︵
已
歿
︶
、
孫
衛
亮
。

另
外
有
五
戶
遷
居
湖
河
鎮
東
五
里
的
管
庄
︵
屬

河
南
省
唐
河
縣
湖
陽
鎮
轄
︶
：
衛
振
國
，
有
二
子
：

長
子
光
山
，
醫
生
，
孫
衛
偉
、
衛
琦
；
次
子
光
合
，

雙
河
供
銷
社
經
理
，
孫
衛
毅
。

衛
光
林
，
唐
河
縣
湖
陽
派
出
所
職
工
，
有
一
子

蘭
峰
。衛

文
建
，
有
三
子
：
長
子
光
全
，
孫
修
磊
；
次

子
光
憲
，
曾
任
管
庄
村
委
會
主
任
，
孫
鵬
飛
；
三
子

光
申
，
務
農
。

衛
修
豪
，
有
二
子
：
學
峰
、
小
建
。

衛
光
勤
，
有
二
子
：
仁
文
、
仁
杰
。

另
一
戶
衛
明
堂
，
二
子
永
光
解
放
前
到
武
漢
定

居
；
長
、
三
子
漢
光
、
瑞
光
於
二
十
世
紀
六
十
年
代

遷
居
黑
龍
江
省
泰
來
縣
和
平
公
社
青
年
良
種
場
︵
原

地
名
︶
，
漢
光
子
修
生
、
修
禮
、
修
全
，
孫
德
勇
，

在
此
落
籍
至
今
。

廷
桐
公
分
居
石
渠
寨
︵
為
南
宋
名
將
孟
珙
抗
金

之
地
名
，
後
稱
石
墻
巷
︶
和
東
倉
房
。
此
處
倉
房
庄

後
山
坡
下
為
衛
氏
先
瑩
之
地
，
名
時
公
即
墓
葬
於
此

︵
因
墓
地
平
毀
，
碑
作
它
用
，
在
衛
豪
民
主
持
下
，

於
二○

○

五
年
十
一
月
將
碑
移
遷
於
東
袁
庄
衛
氏
祖

遷
地
近
處
︶
。
其
有
子
五
人
：
長
瞻
淇
，
字
竹
樵
；

次
毓
淇
，
字
秀
夫
；
三
濬
淇
，
字
果
亭
；
四
肇
淇
，

字
楓
樵
；
五
濱
淇
，
字
裴
卿
，
俱
以
學
行
文
章
見
重

於
鄉
里
，
各
有
詩
文
集
留
世
。

瞻
淇
公
字
竹
樵
，
學
問
廣
博
，
兼
治
漢
宋
之

學
，
為
縣
學
廩
生
，
民
國
版
︽
棗
陽
縣
志
．
衛
處
士

墓
表
︾
云
：
﹁
北
鄉
衛
竹
樵
讀
書
種
子
也
。
﹂
終
生

鄉
居
講
學
。
有
四
子
：
長
門
世
鏞
公
，
字
鼎
臣
，
居

東
袁
庄
，
善
為
詩
文
，
教
書
為
業
。
有
一
子
，
名

紹
珍
，
字
寶
卿
；
孫
文
仲
，
字
振
東
，
四
輩
皆
從

教
。
文
仲
有
四
子
：
長
子
光
本
︵
中
民
︶
，
勤
勞

樸
實
，
歷
任
生
產
大
隊
長
，
孫
修
權
︵
德
勝
︶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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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
兵
︵
德
軍
︶
、
赤
超
︵
德
祥
︶
；
次
子
光
富
︵
豪

民
︶
，
建
國
前
夕
參
加
工
作
，
歷
任
縣
公
安
局
秘

書
、
郵
電
局
書
記
、
省
郵
電
局
副
科
長
、6

8
0

8

電
台

副
政
委
，
孫
赤
誠
，
襄
樊
市
電
視
機
廠
副
總
工
程

師
；
三
子
光
有
，
孫
修
謙
、
修
立
︵
德
勇
︶
、
修

山
；
四
子
光
倫
︵
尚
民
︶
，
棗
陽
供
銷
社
工
作
。
二

門
世
銘
公
，
字
西
屏
，
居
倉
房
庄
，
為
其
三
叔
毓
淇

繼
嗣
，
少
年
學
成
，
為
襄
陽
府
學
廩
生
。
有
子
四
：

紹
漣
、
菊
生
︵
早
歿
︶
、
紹
淵
、
尾
生
︵
早
歿
︶
。

紹
漣
，
字
新
齋
，
子
文
定
，
孫
光
德
、
光
武
、
光

漢
。
光
德
參
加
抗
美
援
朝
，
轉
業
後
從
醫
，
長
子
擁

軍
，
棗
陽
市
農
行
會
計
師
，
孫
衛
健
；
次
子
愛
軍
，

棗
陽
市
財
政
局
科
長
。
光
武
長
子
修
權
，
棗
陽
市
實

驗
中
學
教
師
，
次
子
修
峰
，
孫
衛
興
；
三
子
修
凱
，

棗
陽
市
環
城
辦
事
處
工
作
。
光
漢
子
九
陽
。
紹
淵
，

亦
名
挺
生
，
字
琛
甫
，
曾
留
學
日
本
大
成
中
學
和
美

國
密
西
根
大
學
、
哈
佛
大
學
，
曾
任
國
民
政
府
立
法

院
立
法
委
員
和
湖
北
省
政
府
委
員
，
設
計
起
草
︽
財

政
管
理
法
︾
、
︽
公
債
法
︾
、
︽
預
算
法
︾
、
︽
會

計
法
︾
、
︽
公
庫
法
︾
、
︽
決
算
法
︾
等
一
系
列
財

政
法
規
，
曾
以
中
國
財
政
代
表
團
顧
問
身
份
出
席
在

美
國
召
開
的
國
際
平
準
基
金
協
會
，
為
保
住
中
國

﹁
四
強
﹂
地
位
做
過
貢
獻
。
晚
年
先
後
客
居
菲
律
賓

和
美
國
，
以
講
學
、
著
述
和
學
術
研
究
終
其
一
生
。

遺
著
有
︽
穆
天
子
傳
考
︾
、
︽
山
海
經
今
考
︾
、

︽
徐
福
入
日
本
建
國
考
︾
、
︽
戰
時
財
政
︾
、
︽
財

政
改
造
︾
、
︽
中
國
主
計
制
度
︾
等
。
子
泰
宇
，

一
九
五
五
年
浙
江
大
學
畢
業
，
旋
赴
美
留
學
，

一
九
六
九
年
獲
物
理
學
博
士
，
以
後
在
紐
約
轉
洛
杉

磯
工
作
。
孫
業
立
。
三
門
世
鎮
公
，
字
靜
庵
，
居
石

墻
巷
，
學
書
學
劍
皆
有
成
，
為
棗
陽
縣
學
廩
生
，
與

兄
西
屏
公
並
稱
﹁
棗
北
二
衛
﹂
。
時
清
政
昏
亂
，
匪

盜
橫
行
，
二
公
以
地
方
教
育
和
治
安
為
己
任
，
於

一
九○

六
年
創
辦
雙
河
興
業
學
堂
，
屢
率
﹁
團
練
﹂

肅
清
地
方
，
為
鄉
里
服
務
二
十
餘
年
，
民
國
版
︽
棗

陽
縣
志
．
衛
君
靜
庵
墓
志
銘
︾
專
記
其
業
績
，
有
子

二
：
長
紹
歧
，
字
斌
卿
，
清
秀
才
廩
生
，
孫
文
舉
；

次
紹
宏
，
字
巨
卿
，
亦
秀
才
，
清
季
從
軍
，
參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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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亥
革
命
和
討
袁
靖
國
軍
務
，
任
師
長
，
孫
文
龍
，

曾
孫
光
先
，
玄
孫
修
治
。
四
門
世
銑
公
，
字
紫
峰
，

居
馮
庄
。
有
子
三
：
長
子
紹
源
、
孫
文
中
、
文
發
、

文
才
、
文
獻
。
文
中
子
光
之
，
孫
德
波
、
德
強
；
文

才
子
光
昇
，
棗
陽
市
農
機
局
會
計
，
孫
修
軍
、
修

亭
、
修
科
；
文
獻
子
光
治
、
光
遠
，
孫
修
懷
。
次
子

紹
湘
，
子
文
武
、
文
斌
、
文
俊
、
文
武
子
光
普
、
光

才
、
雙
奎
；
文
斌
子
光
寅
，
孫
修
超
、
修
林
、
建

文
；
文
俊
子
光
慶
。
三
子
紹
海
，
字
瀛
洲
，
少
小
參

軍
，
北
伐
時
曾
任
中
校
軍
需
，
抗
戰
初
期
曾
任
鹿
頭

區
區
長
，
有
子
三
：
文
起
、
文
超
、
文
述
。
長
子
文

起
，
國
立
中
央
大
學
畢
業
，
抗
戰
時
期
曾
任
棗
陽
縣

中
教
務
主
任
、
縣
參
議
員
，
解
放
後
任
武
漢
市
洪
山

區
稅
務
科
長
，
子
光
斗
，
漢
口
傘
廠
車
間
主
任
；
光

平
，
省
教
育
廳
報
刊
社
副
社
長
、
總
編
輯
；
光
群
，

棗
陽
市
紡
織
機
械
廠
主
任
。
次
子
文
超
，
上
海
交
大

畢
業
後
到
鐵
路
系
工
作
，
退
休
前
為
柳
州
鐵
路
局
科

研
所
高
級
工
程
師
，
子
衛
欣
，
孫
衛
然
。
三
子
文

述
，
退
休
前
任
柳
州
微
型
汽
車
廠
總
工
程
師
。

 

濬
淇
公
字
果
亭
，
有
子
二
：
長
子
世
鑾
，
次

子
世
鈴
。
世
鑾
有
子
二
：
長
紹
九
，
有
子
文
漢
、
文

芳
。
文
漢
子
光
安
、
光
西
、
光
文
。
光
安
子
修
文
，

孫
德
超
。
次
紹
豐
，
子
文
立
，
孫
光
銀
、
光
海
。
光

銀
子
修
順
、
修
林
。
修
順
子
德
峰
、
德
存
，
修
林
子

衛
東
。
光
海
，
子
修
毅
，
孫
德
科
，
均
為
醫
生
，
另

一
孫
士
銘
，
海
軍
服
役
。
世
鈴
嗣
子
紹
章
，
孫
振

益
、
振
祥
、
振
民
。
振
益
子
光
華
、
光
躍
、
光
友
，

振
祥
子
光
清
、
光
學
，
光
清
子
修
春
、
修
東
，
光

學
子
修
勇
。
振
民
長
子
光
順
，
棗
陽
市
獸
醫
，
孫
修

超
；
次
子
光
遠
，
棗
陽
教
育
局
工
作
，
孫
衛
博
；
三

子
光
云
，
中
學
教
師
，
孫
衛
琦
。

肇
淇
公
字
楓
樵
，
有
子
二
：
世
鐘
、
世
銜
。
世

鐘
子
文
奎
、
文
興
。
文
奎
子
光
雙
、
光
金
、
光
照
。

文
興
子
光
彬
。
世
銜
子
業
東
、
禹
厚
。
業
東
子
文

狀
、
文
瑞
。
文
狀
子
光
明
，
孫
修
立
，
玄
孫
德
明
；

文
瑞
子
光
林
、
光
伍
、
光
超
。
光
林
子
衛
兵
，
孫
衛

勇
；
光
伍
子
修
升
。
禹
厚
子
文
新
︵
煥
之
︶
，
黃
石

市
食
品
公
司
工
作
，
孫
光
華
、
光
璞
、
光
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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濱
淇
公
字
斐
卿
，
有
子
二
：
世
鐸
、
世
鈞
。

世
鐸
子
紹
全
，
孫
四
：
振
興
、
文
富
、
文
聚
︵
振

西
︶
、
文
德
。
振
興
子
二
：
長
子
光
儒
，
河
南
地
質

隊
工
作
，
孫
修
峰
；
次
子
光
明
，
十
堰
市
醫
生
，
孫

修
強
。
文
富
子
三
：
長
子
光
昌
，
孫
靈
新
；
次
子
光

軍
，
孫
修
坤
；
三
子
光
勝
，
孫
修
良
。
文
聚
居
太
平

鎮
從
事
機
械
維
修
業
，
子
光
英
、
光
群
。
文
德
遷
居

太
平
鎮
南
黃
蠻
子
營
村
，
子
光
生
、
光
斌
、
光
杰
。

世
鈞
子
紹
增
、
紹
強
、
紹
章
︵
為
世
鈴
嗣
子
︶
。
紹

增
子
振
宇
、
振
國
；
紹
強
子
振
中
。

廷
梓
公
分
居
衛
家
南
倉
房
庄
。
其
善
教
育
，
尊

師
禮
儒
，
八
個
兒
子
及
諸
孫
多
有
成
名
。
解
放
後
因

修
建
周
橋
水
庫
，
衛
家
南
倉
房
庄
成
為
淹
沒
區
，
公

元
一
九
六
五
年
全
村
二
十
餘
戶
悉
數
搬
遷
。
其
中
一

門
的
衛
光
之
一
支
，
帶
其
子
修
長
、
修
年
遷
居
太
平

鎮
西
三
里
的
候
庄
。
衛
文
然
、
衛
文
起
一
支
，
文
然

子
光
興
、
光
旺
、
光
寬
，
文
起
子
書
成
，
會
同
衛
文

秀
一
支
，
子
光
久
，
遷
居
湖
河
西
五
里
河
南
境
內
的

李
崗
︵
屬
唐
河
縣
湖
陽
鎮
轄
︶
。

二
門
紹
孔
公
一
支
、
紹
祿
公
一
支
、
紹
貴
公

一
支
、
紹
林
公
一
支
遷
居
太
平
鎮
西
南
七
里
餘壋

村

的
郭
庄
。
紹
孔
公
長
子
文
學
與
其
子
光
順
於1

9
5

9

年

自
然
災
害
時
亡
故
。
次
子
衛
文
長
字
振
東
，
有
二

子
：
長
子
衛
光
立
，
早
年
在
人
民
解
放
軍
服
役
，
曾

任
原
武
漢
軍
區
政
治
部
幹
事
、
襄
樊
軍
分
區
司
令
部

科
長
、
襄
陽
縣
人
武
部
部
長
兼
襄
樊
陸
軍
預
備
役
步

兵
師
步
兵
第
一
團
團
長
，
二
十
世
紀
八
十
年
代
轉
業

到
襄
樊
市
地
方
志
辦
公
室
任
職
，
曾
主
編
︽
襄
樊
市

志
︾
、
︽
襄
樊
歷
史
文
化
名
城
大
觀
︾
等
著
述
，
參

與
︽
中
國
歷
史
文
化
名
城
大
辭
典
︾
、
︽
中
國
歷
史

文
化
名
城
旅
遊
大
全
︾
、
︽
中
國
市
縣
大
辭
典
︾
等

多
部
辭
書
的
編
務
或
撰
稿
，
退
休
後
仍
主
持
過
︽
中

國
名
城
報
︾
、
︽
炎
黃
︾
雜
誌
的
編
務
，
其
業
績
載

入
︽
中
國
當
代
歷
史
學
者
辭
典
︾
和
︽
中
國
當
代
方

志
學
者
辭
典
︾
。
次
子
衛
光
義
，
曾
擔
任
襄
樊
市
磁

器
街
小
學
、
定
中
門
小
學
、
清
河
口
小
學
和
長
征
路

小
學
校
長
，
孫
衛
劍
，
曾
任
襄
樊
市
金
屬
公
司
政
工

科
長
。
紹
祿
公
有
二
子
：
長
子
文
蘭
中
年
去
世
，
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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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明
，
有
子
三
：
修
堂
、
修
田
、
來
興
；
另
一
孫
光

亮
，
晚
年
跟
隨
其
子
志
修
在
襄
樊
市
長
征
路
小
學
定

居
。
紹
公
次
子
文
枝
，
孫
光
體
、
光
文
、
光
平
，
光

文
子
修
東
，
光
平
子
修
強
。
紹
貴
公
子
文
增
，
孫
光

元
，
有
子
修
河
；
另
一
孫
光
富
，
部
隊
退
伍
後
安
排

為
葛
洲
壩
工
程
管
理
局
職
工
，
有
一
子
修壋

，
現
定

居
宜
昌
。
紹
林
公
子
文
德
，
孫
光
斗
，
太
平
工
商
所

職
員
，
有
一
子
衛
斌
，
承
父
業
，
現
定
居
太
平
。

三
門
生
明
公
一
支
，
子
文
修
，
孫
光
甫
，
遷
居

湖
河
鎮
西
南
的
韓
庄
︵
屬
付
庄
村
轄
︶
，
光
甫
承
父

業
，
現
定
居
湖
河
鎮
行
獸
醫
。
紹
熙
公
一
支
，
長
子

文
生
，
孫
光
超
、
光
遠
、
光
娃
、
光
正
，
遷
居
棗
陽

南
車
河
農
場
；
次
子
文
山
，
孫
一
人
，
遷
居
楊壋

鎮

南
黃
崗
村
。
另
一
支
衛
文
勤
，
子
光
玉
、
光
銀
、
光

武
，
遷
居
太
平
鎮
西
南
七
里
餘
壋
村
錢
庄
。

四
門
衛
文
謙
，
子
光
雨
、
光
雪
，
遷
居
棗
陽
北

十
里
鋪
村
。

五
門
紹
明
公
一
支
，
子
文
榮
、
文
春
、
文
才
，

遷
居
楊
壋
鎮
東
北
的
杜
崗
。
紹
德
公
一
支
，
子
文

義
，
遷
居
湖
河
鎮
西
五
里
的
河
南
境
內
李
崗
。
紹
清

公
一
支
，
子
文
奎
，
孫
光
強
，
遷
居
太
平
鎮
西
四
里

的
高
樓
門
村
。

六
門
紹
朋
公
早
年
遷
往
吉
河
附
近
居
住
，
紹
西

公
︵
無
子
︶
，
安
國
公
携
其
子
文
忠
，
亦
遷
河
南
境

內
李
崗
定
居
。

鄉
門
衛
紹
文
、
衛
紹
武
一
直
居
湖
河
鎮
，
直
至

二
十
世
紀
五
十
年
代
遷
往
海
南
島
某
農
場
定
居
。

︵
根
據
︽
衛
挺
生
自
傳
︾
，
衛
豪
民
、
衛
光
立

採
集
資
料
和
有
關
史
料
，
由
衛
光
立
整
理
編
寫
。
因

年
代
久
遠
，
居
住
分
散
，
聯
繫
不
易
，
遺
漏
之
處
，

請
恕
諒
。
︶

二○
○

五
年
十
月
定
稿

新
續
族
譜

家
興
臻
華
貴
，
族
旺
振
雄
風
；

祖
蔭
恩
澤
來
，
有
為
待
後
生
。


